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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更改名称申请表 

 
 
分会如需更改名称，请提交以下必要文件至国际总会的亚太部，电邮：

pacificasian@lionsclubs.org。  
 
注: 新名称要符合国际狮子会宪章及国际理事会政策的要求才能获得批准。  请见第 2 页。  
 
 
分会名称              
 
 
分会号码 (6 位数)      区:    ____________ 
 

 
分会名称更改为          ____________ 
 
 
必要的文件  
（依据《理事会政策》第五章，K 节 - 分会更改名称）：  
 
1. 该狮子会理事会建议新名称之授权书。  

 
 
2. 该区总监对此名称变更表示意见之信函。 

 
 

3. 由请求更改名称的狮子会邻近的每个其他分会的授权干部签署的同意此更改名称的

信函。  
 
 
是否愿意将$25 美元收取到贵分会的账户中来支付新的授证（免运费）？ 请允许 4-6 周的

寄运时间。   
 
 是  否 
 
我已完成上述要求，并申请上述名称的更改： 
 
 
                   

         日期     分会会长的签名 
 

DA-980.SC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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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名称 
 

该新名称必须符合国际狮子会国际宪章及《国际理事会政策》第十章第 5 节的要

求。名称规定如下。 
 

a.  准狮子会应以所在地之地方自治体或同等的细分行政区之正确名称为名。  
此项“行政区”解释为市、镇、村、县或类似有官方名称之政府单

位。  若准狮子会不在一个行政区内，则应以最适当及当地可辨认的所

在地的正式行政区名称为名。 
 

b.   使用可“明显辨识名称”来明确地区别同一地方自治体或同等的细分行政

区之其他狮子会。  此可明显辨识名称应在地方自治体或同等的细分行

政区的名称之后，在国际狮子会的正式记录内要以括号加以分开。  
 

c. “主要分会” (Host Club) 一词应为一地方自治体的母分会有声望及表

扬性的分会名称。  不代表任何特别的优先权、利益或特权。 
 

d. 狮子会不得以现存之个人姓名为会名，除非此人曾任国际总会长的职

位。 
 
e. 任何狮子会不得加上 “国际” 作为可明显辨识的名称。 

 
f. “青少狮” 一词可加附于分会名称上，作为明显辨识的名称。 
 
g.   欲将公司名称加入分会名称上，须于核准分会使用公司名称前，一并提交

该公司授权可使用公司名称为成立分会之名称的信函或文件 (如从公司

代表使用公司头衔信纸的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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